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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解除质押及再质押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连带责任。 

 

公司近日接到控股股东福建七匹狼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七匹狼集团”）通知，七匹狼集团质押给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晋江

市支行的本公司股份已于 2025年 1月 17日办理了解除质押，并于 2025年 1月 17日办理了相同股数的再质押手续。具体事项如下：  

一、 控股股东股份本次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

股东名称 
是否为控股股东或第一大

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

本次解除质押

股份数量 

占其所持

股份比例 

占公司总

股本比例 
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/申请人等 

福建七匹狼

集团有限公

司 

是 52,500,000 20.26% 7.45% 2024/1/19 2025/1/17 
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

限公司晋江市支行 

合计  52,500,000 20.26% 7.45%    

 

 

 



 

二、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再质押情况 

（1）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

股东名称 
是否为控股股东或第一

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

本次质押

数量 

占其所持

股份比例 

占公司总

股本比例 

是否为

限售股 

是否为

补充质

押 

质押 

起始日 
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

质 押

用途 

福建七匹狼集

团有限公司 
是 52,500,000 20.26% 7.45% 否 否 2025/1/17 

2026/1/16（若

贷款到期续

展，质押相应

续期） 

中国农业银

行股份有限

公司晋江市

支行 

融资 

合计 —— 52,500,000 20.26% 7.45% — —— —— —— —— — 

（2）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

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
持股比

例 

本次质押前质

押股份数量 

本次质押后质

押股份数量 

占其所持

股份比例 

占公司

总股本

比例 

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

已质押股

份限售和

冻结数量 

占已质

押股份

比例 

未质押股

份限售和

冻结数量 

占未质

押股份

比例 

福建七匹狼集

团有限公司 
259,136,718 36.76% 78,750,000 131,250,000 50.65% 18.62% 0 0 0 0 

周永伟 16,045,600 2.28% 0 0 0 0 0 0 0 0 

周少雄 23,390,528 3.32% 0 0 0 0 0 0 0 0 

周少明 13,190,200 1.87% 0 0 0 0 0 0 0 0 

合计 311,763,046 44.22% 78,750,000 131,250,000 42.10% 18.62% 0 0 0 0 



注：福建七匹狼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，持有公司 36.76%股份。周永伟、周少雄、周少明为兄弟关系，合计持有福建七匹狼集团有限公司 100%的股

权。周永伟、周少雄、周少明为公司实际控制人。根据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规定，福建七匹狼集团有限公司、周永伟、周少雄、周少明为一致行动人。 

上述表格中限售股不包含董事、监事、高管锁定股。 

三、其他说明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共持有本公司 311,763,046股股份，控股股东累计质押股份 131,250,000 股，占控股股东及

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的比例为 42.10%，未超过 50%。本次变动为七匹狼集团贷款到期续展对应的质押延续，质押数量与办理前保持一致。 

七匹狼集团质押的股份暂不存在平仓、冻结、拍卖等风险。公司将持续关注其质押情况及质押风险情况，并按规定及时做好相关信息披

露工作。 

    四、备查文件 

1、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《解除证券质押登记通知》及《证券质押登记证明》； 

2、持股 5%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名单； 

3、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 事 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 1月 21日 


